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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88281         证券简称：华秦科技        公告编号：2024-005 

陕西华秦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公司股份计划 

暨公司“提质增效重回报”行动方案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

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陕西华秦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将持续评估本次“提

质增效重回报”行动方案的具体举措实施进展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努力通过良

好的业绩表现、规范的公司治理、积极的投资者回报，切实履行上市公司的责任

和义务，回馈投资者的信任，维护公司市场形象，共同促进科创板市场平稳运行。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拟自 2024 年 1 月 31 日起 6 个月内，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允许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等）

增持公司股份，合计增持金额不低于人民币 1000 万元且不超过人民币 2000 万

元。 

 本次增持计划可能存在因证券市场情况发生变化或政策因素等，导致增

持计划无法实施的风险。如增持计划实施过程中出现相关风险情形，公司将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增持主体在本次实施增持计划的过程中，将遵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权益变动及股票买卖敏感期的相关规定，在增

持计划实施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为践行“以投资者为本”的上市公司发展理念，维护公司全体股东利益，基

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对公司价值的认可和切实履行社会责任，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董监高人员将积极采取以下措施，维护公司股价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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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立良好的市场形象。 

1、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计划自 2024 年 1 月 31 日起 6 个月内，

在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

所相关规定的前提下，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允许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

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等）增持公司股份。 

2、公司持续推进募投项目建设，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华秦科技新材料

园（一期）项目正在加快建设中，结构隐身材料生产车间开始进行设备调试等工

作，公司采取边建设边投用的原则，相关厂房等基础设施将会根据实际建设情况

渐次投入使用。华秦科技新材料园（二期）项目亦处于建设规划中。公司将持续

推进募投项目建设，力争早日实现投产，提高生产能力，推动业绩发展。 

3、公司将进一步提升经营管理水平，盈利能力和核心竞争力，力争用更好

的业绩回报广大投资者。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正常开展生产经营活动。2023

年 10 月，公司四个牌号隐身材料产品进入小批试生产阶段。2024 年 1 月，公司

签订日常经营重大合同 2 个，合同金额共计人民币 641,847,998.01 元。如合同顺

利履行，预计对公司当期业绩产生积极的影响。 

4、公司将加快各控股子公司项目建设，力争实现早日投产。控股子公司沈

阳华秦航发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目前正在进展产线建设，部分产线开始首件验证及

试生产，并通过某重要客户供应商资格认证。南京华秦光声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目

前在声学实验室、发电站噪声治理、风洞实验室、建筑吸声材料、轨道交通等领

域取得业务进展，并积极开展航空、水下航行器、高速列车等声学超构材料的跟

研。上海瑞华晟新材料有限公司和沈阳瑞华晟新材料有限公司已设立完成，正在

积极开展项目前期建设工作。公司将积极推进上述项目建设，加快投产，早日实

现投资收益。 

5、加强投资者沟通，消除投资者误解，树立市场信心。公司将进一步强化

信息披露的透明度，保证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地披露信息，为股东提供准确

的投资决策依据。同时，公司将通过上交所“e 互动”平台，投资者邮箱，投资

者专线、接受现场调研等各种形式加强与投资者的交流与沟通，促进公司与投资

者之前建立长期、稳定、相互信赖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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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一）增持主体及目前持股情况 

姓名 职务 增持前直接持

股数量（股） 

增持前直接持

股比例（%） 

增持前间接持

股数量（股） 

增持前间接持

股比例（%） 

折生阳 
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董事长 
31,290,000 22.50 2,124,055 1.53 

周万城 董事、首席科学家 14,602,000 10.50 - - 

罗发 董事 10,221,400 7.35 - - 

黄智斌 董事、总经理 6,258,000 4.50 - - 

孙纪洲 监事会主席 3,129,000 2.25 - - 

李鹏 常务副总经理 - - 2,086,019 1.50 

王均芳 副总经理 2,607,500 1.87 - - 

武腾飞 
副总经理、财务总

监、董事会秘书 
1,251,600 0.90 - - 

徐剑盛 副总经理 - - 1,043,222 0.75 

豆永青 副总经理 - - 520,988 0.37 

（二）在本次公告之前 12 个月内，上述增持主体未披露过增持计划。 

二、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一）本次拟增持股份的目的：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以及对公司

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 

（二）本次拟增持股份的种类和方式：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允许的

方式（包括但不限于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等）增持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 A 股股

份。 

（三）本次拟增持股份的金额：各增持主体拟增持股份金额合计不低于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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币 1000 万元，不超过人民币 2000 万元，具体如下： 

姓名 职务 

拟增持金额区间（万元） 

下限 上限 

折生阳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董事长 
500 1000 

周万城 董事、首席科学家 100 200 

罗发 董事 50 100 

黄智斌 董事、总经理 80 160 

孙纪洲 监事会主席 40 80 

李鹏 常务副总经理 50 100 

王均芳 副总经理 40 80 

武腾飞 
副总经理、财务总监、

董事会秘书 
50 100 

徐剑盛 副总经理 40 80 

豆永青 副总经理 50 100 

合计 - 1000 2000 

（四）本次拟增持股份的价格：本次增持计划不设置增持股份价格区间，根

据公司股票价格波动情况及资本市场整体趋势，择机实施增持计划。 

（五）本次增持股份计划的实施期限：本次增持计划的实施期间自 2024 年

1 月 31 日起 6 个月内。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如遇公司股票因筹划重大事项连续

停牌 10 个交易日以上的，本次增持计划在股票复牌后顺延实施并及时披露。 

（六）本次拟增持股份的资金来源：自有或自筹资金。 

（七）本次增持主体承诺：上述增持主体将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在

股份增持计划实施期间以及增持计划完成后六个月内不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不进行内幕交易、敏感期买卖股份和短线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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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增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 

本次增持计划可能存在因资本市场情况发生变化等因素导致增持计划延迟

实施或无法完成实施的风险。增持计划实施过程中如出现上述风险情形，公司将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其他事项 

（一）本次增持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

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二）上述增持主体将严格遵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

的相关规定，不进行内幕交易及短线交易，不在敏感期买卖公司股票，在法定期

限内不减持所持有的股份。 

（三）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次增持计划的进展情况，并将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将持续评估本次“提质增效重回报”行动方案的具体举措实施进展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努力通过良好的业绩表现、规范的公司治理、积极的投资者回

报，切实履行上市公司的责任和义务，回馈投资者的信任，维护公司市场形象，

共同促进科创板市场平稳运行。 

特此公告。 

 

陕西华秦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月31日 


